
  

域政发[2020]30号

博山区域城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博山区域城镇关于全面推行
路长（街长）制促进精细管理大提升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村（社区）：

《博山区域城镇关于全面推行路长（街长）制促进精细管理

大提升的指导意见》已经镇党委、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0年 4月 14日

博山区域城镇关于全面推行路长（街长）制
促进精细管理大提升的指导意见

按照区《博山区关于全面推行路长（街长）制促进精细管理

大提升的指导意见》及城乡环境大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行动的

部署要求，为建立路域环境管控长效机制，镇党委、政府决定在

全镇范围内推行路长（街长）制管理模式，特制定指导意见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以打造“生态、洁净、整齐、美丽”的城乡环境为目标，

聚焦解决路域环境方面存在的脏乱差、管理粗放、长效机制不落

实等突出问题，建立区、镇、村（社区）三级路长（街长）组织

体系，开展净化、序化、亮化、绿化、美化“五化”提升行动，

实现全镇城乡路域环境一年大变样、两年彻底转变，构建责任明



  

确、协调有序、监管有力的长效管理机制，为建设高品质全域公

园城市贡献力量。

（二）实施范围。全镇区域范围内所有高速公路、国道、省

道、县乡路、农村路以及城市道路、城乡结合部道路等路域环境

治理，全部实行路长（街长）制管理。

（三）工作目标。2020 年 4 月底前，“路长（街长）制”

管理模式全面推开。重点抓好宣传发动，各村（社区）和镇有关

部门迅速行动，周密组织，狠抓落实，率先在国省道和城区主次

干道实行“路长（街长）制”管理。

2020 年 6 月底前，“路长（街长）制”管理有效运转。重

点抓好路域环境“五化”提升行动，持续加大治尘、治脏、治乱

力度，使“路长（街长）制”管理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做到责任

无空白、监管无盲区。

2020年 12月底前，“路长（街长）制”管理大见成效。重

点抓好整治成果巩固提升，落实长效管理责任，促进城乡环境大

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行动取得显著效果，全镇城乡环境焕然一新，

广大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二、架构职责

（一）建立区、镇、村（社区）三级路长（街长）组织架构。

1.区级总路长（街长）由区委书记、区长、区委、人大、政



府、政协班子领导同志担任区级路长（街长）。对辖区内高速公

路、普通国省道、城市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道路、县乡路等路

域环境每周督导检查不少于一次。

2.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及科级干部担任镇级路长（街长）。

对辖区内县乡道、城市支路、背街小巷、农村路、连村路等路域

环境每周上路巡查不少于两次。

3.各村（社区）主任担任村内路、社区路的路长（街长）。

对村道、村内路、社区路及辖区环境每天巡查不少于一次。

（二）设置区、镇二级路长（街长）制办公室。

区级路长（街长）制办公室分别设在区交通运输局和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全镇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县乡路、

农村路的路长制管理工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全镇城市道路、

城乡结合部道路的街长制管理工作。区政府分管交通运输和城市

管理工作的副区长任办公室主任，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局长、区公路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区市政园林环卫服务

中心主任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镇相应设立路长（街长）制办公室，负责辖区内村道路长制

落实工作，村道路长制责任分工表报区路域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

组办公室备案。

各级路长（街长）制办公室承担本辖区路长（街长）制组织



  

实施的各项具体工作，负责编制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工作制度及

考评办法，监督、协调各项任务的落实，每季度组织实施考评等

工作。

（三）镇综合执法办、经发办、财审中心、规划建设办、安

环办、农业农村中心、派出所等部门作为同级路长（街长）制办

公室成员单位，按各自职责做好路长（街长）制实施工作。

三、工作流程

1.巡查。对照城乡道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要求，各级路长对

所挂包责任道路定期进行巡查，全面摸清底数，建立基础数据

“一本账”，对发现问题实行销号管理。同时，检查职能部门履

职情况，对管理养护作业不到位以及失职、渎职情况进行收集。

2.处置。各级路长在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现场处理或交

办到相关责任部门、管理养护作业单位等迅速整改；需要协调解

决的，由同级路长（街长）制办公室统一收集，统一转办至相关

责任单位。村道、村居路、社区路问题由镇路长（街长）制办公

室收集转办。

3.督查。问题交办到责任单位后，各级路长（街长）制办公

室对问题办理情况进行跟踪督办，对处置不力的，责令限期整改，

对造成重大影响的，提请相关部门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4.通报。各级路长（街长）制办公室对巡查、处置、督办及



整改落实情况及时调度汇总，每月进行书面通报，并作为考评依

据。

四、主要任务

（一）高速公路（责任分工见附件 5）。

一是检查高速公路沿线可视范围内是否有积存垃圾、裸露土

地、死株枯枝、杂草等，是否有乱搭乱建、乱堆乱放、违规废品

收购点，是否有残垣断壁、破旧建筑（构筑）物、破损广告、乱

贴乱画等现象，是否有冒黑烟、异味污染严重企业，沿线建设工

地是否严格落实 6个 100%。

二是检查滨莱高速公路沿线是否对原有绿化带进行补植提

升，实行乔灌花、彩叶树种与常绿树合理搭配，形成每侧不少于

50米宽，层次分明、季相变化明显的高标准绿化景观。

（二）国省道、县乡路和农村路。

一是查道路保洁。是否实行城乡道路保洁一体化；道路沿线

的公交站点、标志标识、灯杆线柱、护栏、果皮箱（垃圾箱）、

花箱等设施是否定期擦拭；公路两侧及沿路河道、桥梁周围垃圾

及堆积物是否清理；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城乡结合部，两市交界

处和区县交界等重要路段、道路两侧及边沟是否干净整洁。

二是查绿化美化。国省道两侧是否科学选择绿化植被，以片

林种植为主，宜宽则宽，宜窄则窄，国省干线公路林带宽度原则



  

不少于 20 米，县乡路据实确定绿化范围和宽度；是否消除道路

沿线裸露土地。涉及普通国省道、农村公路的城市出入口、高速

公路出入口是否进行高标准景观绿化，塑造成为城市窗口。

三是查平交道口硬化。沿线平交道口是否全部硬化，硬化长

度、排水等是否符合通行车辆荷载及自然条件要求；是否存在擅

自设置的平交道口；道口标志标识是否齐全、规整、醒目；对已

硬化的平交道口路面要加强管护，是否及时修复破损路面，减少

车辆带泥上路造成扬尘污染。

四是查道路设施治理。是否及时处治道路病害，道路设施是

否处于良好技术状态；是否完善与群众出行息息相关的标志（如

学校、幼儿园标志等）；是否完善规范交通安全设施、公交站点

等设施，是否按文明城市创建要求50%公交站点设置公益广告。

五是查沿路扬尘治理。公路两侧设置的物流园区、煤炭经营

场所和粉性物料堆货场的场地是否规范；进出道路是否硬化；固

定洒水降尘设施是否完备。储存经营煤炭、灰渣、砂石、灰土等

粉性物料是否建设固定防风扬尘网或采取车间式全密闭设施，车

辆冲洗设备是否规范；进出车辆是否实施冲洗。

六是查建筑设施治理。路侧建筑是否美观、整洁、无残墙、

断壁、破房；路侧 50 米范围内是否存在非法广告宣传设施，是

否存在废品收购站点，是否统一整治路侧建（构）筑物，统一规

划沿路临街牌匾，达到整齐美观。



七是查交通秩序治理。公路及两侧可视范围内是否有打场晒

粮、集市贸易、堆放物品、摆摊设点及车辆加水、维修、清洗等

现象，沿线集市、季节性农产品销售点，是否合理规划设置必要

的功能场所，是否引导经营业态集约、集中发展，实现交通发展

与服务受众相得益彰。

（三）城市道路、城乡结合部道路。

一是查环境卫生。城区主次干道、支路、背街小巷路面及两

侧可视范围是否保持干净整洁，是否存在路面积尘、污水、卫生

死角及焚烧垃圾落叶现象；垃圾箱、果皮箱（桶）是否干净整洁

完好，周边无垃圾堆积、无污水渗漏；是否定期擦拭护栏、公交

站亭、标识标牌、灯杆线柱、果皮箱、花箱（花池）等附属设施；

公厕是否按时免费开放、及时保洁、设施完好，是否无蚊蝇、异

味、挂便；环卫作业是否及时规范，作业车辆是否外观整洁、标

识清楚，不带泥上路，垃圾清运是否错时错峰无撒漏无异味等。

二是查园林绿化。道路两侧园林绿地是否植株整齐、无裸露

土地、无缺株死株、无占压绿地；行道树是否涂白上口平齐、树

池是否裸露；园林绿地内是否整洁卫生，无垃圾杂物、无杂草丛

生、无白色污染物，园林设施、标示牌、硬质铺装等是否完好无

损；园林绿地养护是否精细到位，浇灌设施修整及时，浇水管线

收拢整齐；绿植是否定期清洗无浮尘。

三是查市政设施。车行道和人行道路面是否硬化、平整，无



  

坑洼鼓包破皮裂缝、无缺失破损松动现象；路缘石、侧石、树穴

石安装是否稳固、直顺、清洁，无凹凸歪斜裂角不齐现象；雨箅、

各种井（箱）盖是否完好，安装牢固并与路面平顺相接，无缺失

破损沉陷凸起响动及冒溢现象；城市桥梁、排水、道路照明设施

及相关各种附属设施是否配套完善、设置规范、完好整洁，无擅

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现象，无私接管道等其他乱排乱放污水

现象。

四是查停车秩序。机动车、非机动车是否划线停放、朝向一

致，无乱停乱放现象；道路、单位门前是否“应划尽划”，合理

施划停车泊位做到规范停车；共享单车停放是否影响市容和交通

秩序；是否存在地桩地锁和摆放废旧杂物占用车位等。

五是查市容秩序。市容秩序是否整齐有序，无各类马路摊点、

占道经营、店外经营行为，门前屋后、楼顶院内无乱堆放、乱搭

建、乱扯挂现象；“门前五包”责任制是否落实到位，沿街单位、

店铺门前干净整洁有序；农贸市场、便民市场管理是否规范，无

探头市场；交通、通信、电力、公用事业等设施是否完好，对破

损、陈旧箱体及时进行维护更换。

六是查空间立面。沿街（路）可视范围内两侧建筑外立面是

否保持整洁美观，无破损、脱落或污蚀，外挂电器是否整齐有序，

屋（楼）顶无乱堆杂物等现象。沿街两侧架设的各类缆线是否统

一捆扎，无明显“蜘蛛网”现象。道路两侧各类围挡设置是否符



合标准要求，无破损、倒歪现象。各类护栏、隔离栏、隔离墩是

否定期进行清洗维护，无破损、倾斜、陈旧等现象。

七是查广告亮化。是否存在破损、陈旧、锈蚀广告牌维护不

及时，存在安全隐患、有碍观瞻现象；是否存在未经许可违法设

置广告牌匾问题。沿街（路）两侧经营业户可视范围内的门头牌

匾是否做到一店一牌、整齐划一，门窗无乱贴画，门面无“野广

告”、落地小广告。各类公共设施是否存在商业广告；施工围挡

设置的公益广告比例是否符合要求。

八是查管理执法。管理和养护作业标准要求是否落实到位；

执法队员是否按照网格化要求在岗巡查；保洁人员是否按规程规

范作业；前期发现问题是否得到及时处置等。

五、保障措施

（一）健全工作机制。镇政府、责任部门、各村（社区）是

推行路长（街长）制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

施方案，细化工作措施，把路长（街长）责任落实到人。建立路

长（街长）制联席会议、督导考评、责任追究制度，定期通报情

况，协调解决难点问题，确保路长（街长）制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各级路长（街长）办公室要履职尽责，把机构、人员做实，切实

发挥作用。

（二）加大问题整改力度。坚持“一线工作法”，严格执行



  

定期巡查制度，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处置问题、解决问题。对督

查发现的问题要即知即改、限期整改，不整改到位决不放过。坚

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理顺养护管理体制，创新养护管理机制，

加大资金投入，提高精细化管理作业水平，实现路长（街长）制

管理长效化。

（三）开展示范路创建活动。坚持典型带动、示范引领，各

村（社区）至少选择 1条村居路，开展各具特色的路长（街长）

制示范路创建工作，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标准规范、体制

机制和办法措施，以点带面，全面推进。

（四）加强社会监督。建立“路长（街长）制”公示机制，

在道路显著位置设置公示牌，注明路长（街长）姓名、职务、职

责、监督电话等内容，接受社会监督。路长（街长）挂包责任原

则上三年不变，若遇挂包干部调整，由新任干部接替，及时更新

公示牌。

（五）加强督导考评。“路长（街长）制”实行第三方考评

机制，由第三方公司每季度依据检查评比细则，采取明察暗访的

方式，对全镇道路进行全覆盖的检查考核，考核情况纳各村（社

区）绩效考核体系。镇定期组织召开“路长（街长）制”工作观

摩现场推进会，推动路域环境发生根本性转变。

附件：1.淄博市市级路长责任分工



2.博山区区级路长责任分工

3.博山区镇级路长（街长）责任分工

4.博山区域城镇村级路长责任分工明细表

5.滨莱高速博山段路域环境综合整治责任分工

  



  

附件 1

淄博市市级路长责任分工

市级路长 区县级路长 道路起终点

序号 道路名称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途径区县

起点（桩号） 终点（桩号）

路线长度

(公里)

备注

1

G205山深

线

（含张店

区、淄川区

原山大道；

博山区西外

环）

马晓磊

市委副书

记、张店区

委书记

崔克辉 区委副书记 博山区 682.093 702.173 20.08



2
S317临历

线
盖卫星

市政府

副市长
张希民 区政府副区长 博山区 59.938 118.491 46.94

S317临历线扣除重合 S232张鲁线

线 7.463km，重合 G205山深线

4.156km



  

附件 2

博山区区级路长责任分工

道路长度

总序号 区县名称 路长姓名 职务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类型 起点—终点

（公里）
途径镇办名称 责任单位 备注

1 1 凤凰山西路 主干道 原山北路—西过境路 1.7 域城镇 域城镇、区市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

2

博山区 刘承志
区政协主席、

党组书记

2 X046 县道 磁村镇—大峪口村 6 域城镇 区交通运输局、域城镇

3 3 北山路
城乡结合部道

路
张博路—西过境路 2.3

域城镇、城东

办、白塔镇

域城镇、城东办、白塔镇、区市政园林环卫服

务中心

4 4 X005 县道 岭子镇—博山 205国道 16.7 域城镇 区交通运输局、域城镇

5

博山区 高  健
区委常委、区

委宣传部长

5 人民路 主干道 金晶路—西过境路 1.34 域城镇 域城镇、区市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



附件 3

博山区镇级路长（街长）责任分工

序号 乡镇 路长姓名 职务 道路名称 道路类型 起点--终点

道路长

度 （公

里）

途径镇办名

称
责任单位

1 刘持庆
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域城镇党委书记
山深线(G205) 国道 汪溪-姚家峪 12.50 域城镇

2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临历线(S317) 省道
姚家峪-牛角（莱芜

界）
11.44 域城镇

3 陈立刚 域城镇人大主席 X005岭子-博山 县道 205国道-镇门峪 16.6 域城镇

4 李晓剑

域城镇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

域城镇党委副书记、党建工作

办公室主任

X046磁村-岜山 县道 荫柳-大峪口桥 6 域城镇

5 杜  芳
域城镇人大副主席、原职级不

变
G205-S294 乡道 三公里-白塔交警中队 2.2 域城镇

域城镇



  

6 孙丰慧 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岜山-刁虎 乡道 岜山-银龙村 3.6 域城镇 域城镇、白塔镇

7 王巧霞
开发区（域城镇）城市管理监

察大队大队长
华成-海眼 乡道 华成-海眼 1.7 域城镇

8 李治强 域城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G205-东域城 乡道 G205-东域城 1.4 域城镇

9 周彩凤
域城镇党委委员，域城镇社会

事务办公室主任
汪溪-董家 乡道 汪溪-董家 1.9 域城镇

10 孙海龙
域城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安

环办主任
李芽-辛庄 乡道 李芽-辛庄 2.2 域城镇

11 李  霞 域城镇党委委员 九洲路 乡道 G205-汪溪 1.5 域城镇

12 宋道双
域城镇副镇长，域城镇规划建

设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
双山路 乡道 石沟河-蕉庄 2.7 域城镇

域城镇

13 孙启芳 域城镇副镇长 荫柳-尚庄 乡道 荫柳-尚庄 1.9 域城镇

14 马丽群 域城镇副镇长 青龙湾-山王庄 乡道 青龙湾-山王庄 2 域城镇

15 周  萍 域城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青龙湾-岳峪 乡道 青龙湾-岳峪 3.6 域城镇

16 韩金琦 石门景区副主任 石门-莱芜 乡道 石门-莱芜 7.2 域城镇

17 于  洋 域城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石门-黄鹿岭 乡道 石门-黄鹿岭 2.6 域城镇

18 于  洋 域城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峪口-东厢 乡道 峪口-东厢 1.3 域城镇

域城镇

19

域城镇

李  勇 域城镇综治中心主任 张乔路 乡道 张乔路 1.3 域城镇 域城镇、白塔镇



20 李  勇 域城镇综治中心主任 仲临路-虎峪村 乡道 仲临路-虎峪村 2.9 域城镇

21 李业通 域城镇财审统计服务中心主任 青夹路 乡道 青夹路 3.4 域城镇

22 马  冲
域城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主任
石门-北峪 乡道 石门-北峪 2.2 域城镇

23 周  峰 岭西景区副主任 仲临路-桃花泉 乡道 仲临路-桃花泉 1.7 域城镇

24 周  峰 岭西景区副主任 南阎-莱芜 乡道 南阎-莱芜 2.7 域城镇

25

域城镇

陈奥丽
域城镇纪委副书记,区监委派

出域城镇监察室副主任
青龙湾-泽蒜峪 乡道 青龙湾-泽蒜峪 1.1 域城镇

域城镇



  

附件 4

博山区域城镇村级路长责任分工明细表

序号 乡镇 镇级路长姓名 职务 村级路长姓名 职务 道路名称 道路类型 起点终点
道路长度

（公里）
责任单位

1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昃向祯

昃家庄社区

书记、主任

东升路 村道 205国道--昃家庄 0.333 昃家庄社区

2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孙  旺

阎家楼社区

书记、主任

阎家楼路 村道 205国道--阎家楼 0.407 阎家楼社区

3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牛兰英 小峪口社区主任 益民路 村道 博莱高速桥--小峪口 1.225 小峪口社区

4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李  嘎

黄连峪村 

书记、主任

峪黄路 村道 岭博路--黄连峪村北 1.465 黄连峪村

5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尚慎珠 李芽村主任 李芽—张博附线 村道 李芽--张博附线 0.51 李芽村



6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王长春 徐雅村主任 张博路-徐雅 村道 张博路--徐雅 0.739 徐雅村

7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程  刚

岳峪村

书记、主任

岳峪-林峪 村道 岳峪出口--淄川 2.66 岳峪村

8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朱增新 西厢村主任 峪口-西厢 村道 峪口村--西厢村 2.33 西厢村

9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昃道顺

房家庄社区

书记、主任

房家庄路 村道 西过境--房家庄工业园 0.493 房家庄社区

10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徐振洪 下虎村主任 下虎村道 村道
下虎入口--莱芜双山泉

村
1.285 下虎村

珑山路一南域城 村道 珑山路--南域城 0.157

11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马玉国

南域城社区

书记、主任 南域城北路 村道 南域城--村北 0.345

南域城社区

G205一董家 村道
张博附线--董家-小海眼

路口
1.768

12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
梁佩江

董家村副书记

（主持工作）

张博附线一董家 村道 张博附线--董家 0.497

董家村



  

伊家楼路 村道 205国道--伊家楼 0.72

13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冯延波

伊家楼社区

书记、主任 伊家楼西路 村道 村南--村北 0.414

伊家楼社区

14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庞  涛

羊兰河社区

书记、主任

凤羊路 村道 凤凰山--羊栏河 1.43 羊兰河社区

北峪-西峪 村道 北峪--西峪 1.357

15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袁聿泰

西北峪村

书记、主任 西北峪路 村道 北峪--西北峪 0.875

西北峪村

岭西村路 村道 仲临路--仲临路 0.93

岭西—莱芜 村道 岭西--莱芜 1.491

岭西-虎峪 村道 岭西--虎峪 1.028
16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陈  忠 岭西村主任

恶石坞至岭西 村道 恶石坞--岭西 0.500 

岭西村

17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陈永清 上虎村主任 岭西-虎峪 村道 岭西--虎峪 2 上虎村

18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常凤兰 杨家村 杨家中心路 村道 磁岜路--磁岜路 0.639 杨家村



杨家-袁家 村道 杨家--袁家 0.703
副书记、镇

长

书记、主任

张庄-杨家 村道 磁岜路--磁岜路 0.784

张庄-杨家 村道 磁岜路--磁岜路 0.784

张庄中心路 村道 磁岜路--张庄 1.288

G205-张庄 村道 G205--张庄 0.323

银龙-张庄 村道 银龙--张庄中心路 1.000 

19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崔德胜

张庄社区

书记、主任

叩张路 村道 叩茜路--磁岜路 1.658

张庄社区

尚庄北路 村道 荫尚路--尚庄村 0.765

尚庄中心路 村道 荫尚路--尚庄村南 0.437

尚庄村道 村道 G205370303--尚庄 0.863

20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王怀刚

尚庄村

书记、主任

桃园-尚庄 村道 尚庄--桃园 0.401

尚庄村

21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蒋  奎 桃园村主任 桃园-尚庄 村道 尚庄--桃园 0.401 桃园村



  

桃园路 村道 磁岜路--桃园村 2.399副书记、镇

长

荫柳-桃园 村道 荫柳--桃园 0.706

荫柳-桃园 村道 荫柳--桃园 0.706

幸福路 村道 石北路--石料厂 0.53922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孙宝国 荫柳村主任

荫柳-205 村道 荫柳村--张博附线 0.604

荫柳村

23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聂怀贵

南阎村

书记、主任

南阎-北阎 村道 村口--北闫村 0.300 南阎村

24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李安刚

北阎村

书记、主任

南阎-北阎 村道 村口--北闫村 0.095 北阎村

石门村路 村道 石门村--岭博路 0.339

25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刘新军 石门村主任

石门-天门峪 村道 石门村--北山 1.000 

石门村

26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穆  诚 天门峪村主任 石门-天门峪 村道 石门村--北山 0.954 天门峪村



西域城中心路 村道 205国道--房南路 1.278

27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郇正军

西域城社区

书记、主任
房南路 村道 205国道--东域城 5.178

西域城社区

28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李会新 小乔社区主任 小乔村-205国道 村道 小乔--205国道 1.195 小乔社区

29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李  明 大桥村主任 小乔村-205国道 村道 小乔--205国道 0.600 大桥村

东域城村路 村道 夏家庄--东域城 0.153

30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李长征

东域城社区

书记、主任 东域城-北域城 村道 东域城--东域城出口 0.526

东域城社区

东域城-北域城 村道 东域城--东域城出口 0.526

31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李  纳 北域城社区主任

北域城-205国道 村道 北域城--205国道 1.089

北域城社区

32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孙启波

大庄村

书记、主任

大庄-岜山 村道 大庄--205国道 0.614 大庄村

33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孙  正 岜山社区 大庄-岜山 村道 大庄--205国道 0.614 岜山社区



  

副书记、镇

长

书记、主任
岜山中心路 村道 205国道--岜山 1.079

镇门峪北路 村道 岭博路--镇门峪 0.301

34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郑  春

镇门峪村

书记、主任
镇门峪村路 村道 岭博路--镇门峪 0.411

镇门峪村

岜山-平堵沟 村道 岜山--平堵沟 1.039

35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李  忠

平堵沟社区

书记、主任
大峪口-平堵沟 村道 大峪口--205国道 1.040 

平堵沟社区

36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李永烈

大峪口村

书记、主任

大峪口-平堵沟 村道 大峪口--205国道 0.743 大峪口村

银龙-张庄 村道 银龙--张庄中心路 0.347

37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刘延江

银龙村

书记、主任 银龙—茜草 村道 银龙--茜草 0.6

银龙村

银龙—茜草 村道 银龙--茜草 0.15

38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王  永 茜草村主任

叩家-茜草 村道 叩家--茜草村北 2.427

茜草村

39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王玉禄 叩家村 张博复线-叩家 村道 张博复线--叩茜路 1.31 叩家村



叩张路 村道 叩茜路--磁岜路 1.658副书记、镇

长

书记、主任

蕉庄-叩家 村道 蕉庄-叩家 0.3

蕉庄-叩家 村道 蕉庄-叩家 0.929

40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周连军 蕉庄村主任

蕉庄中心路 村道 张博复线--蕉庄村 1.06

蕉庄村

41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张汝新 姚家峪村主任 姚家峪村路 村道 姚家峪--仲临路 0.876 姚家峪村

和尚房至姚家峪 村道 和尚房--姚家峪 0.552

房家庄-和尚房 村道 殡仪馆--和尚房 2.17242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孙  练

和尚房村

书记、主任

和尚房至恶石坞 村道 和尚房--恶石坞 2.324

和尚房村

和尚房至恶石坞 村道 和尚房--恶石坞 1.500 

恶石坞至岭西 村道 恶石坞--岭西 0.298

东流泉-上恶 村道 东流泉--上恶 0.867

43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高淑明 恶石坞村主任

上恶村-下恶村 村道 上恶村--下恶村 0.357

恶石坞村



  

44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刘  强

西流泉村

书记、主任

东流泉-黄鹿岭 村道 石门--黄鹿岭 1.504 西流泉村

东流泉-黄鹿岭 村道 石门--黄鹿岭 0.600 

45 域城镇 崔建涛

域城镇党委

副书记、镇

长

刘  涛

东流泉村

书记、主任 东流泉-上恶 村道 东流泉--上恶 0.868

东流泉村



附件5

滨莱高速博山段路域环境综合整治

责任分工

滨莱高速公路淄博西至莱芜段改扩建工程博山段

（K90+800-K108+900），路线全长 18.1 公里，其中域城镇 12.8 

公里、山头街道 5.3 公里。按照市区部署要求，路域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分工如下：

一、整治范围

滨莱高速主线、博山互通出入口与 G205 连接线、博山北出

入口与 G205 汪溪立交连接线及汪溪立交等。

二、工作分工

1、50米绿化工程。由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包括山区段可视

范围内的裸露区域补植造林，厂矿、村庄段道路两侧 50m 范围

补植绿化，农田、林地路段补植绿化，博山北出入口、博山出入

口、中心路出入口。

2、可视范围内环境整治。由域城镇、山头街道负责。整治

内容包括：主线两侧建筑垃圾堆积清理，遗留部分违建及废弃设

备，拆迁遗留残墙、工程断壁，厂矿企业厂房及设备色彩杂乱、



  

陈旧，路侧墙面乱涂广告等。

3、可视范围内建筑工地整治。由区住房建设局负责协调实

施连接线路侧废弃建筑物的拆迁、整治工作，并恢复伊家楼安置

楼建设。

4、长效机制建立。由博山区交通运输局负责。

5、 高速公路栅栏以内整治工作。由滨莱高速淄博分公司负

责。


